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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修改民法的看法

◎康進順牧師（台北中會尊賢教會）

婚姻制度是人類幾千年來演變。過去同性戀就已經存在，但今天用法律保障

同性婚姻，效應和影響不是立法者可以想像，要特別小心。何況保障同性權益，

為何不能訂「伴侶法」，一定要修民法呢？要思考怎樣讓信徒瞭解，教會要怎樣

面對聖經話語活出時代亮光。面對同性婚姻，聖經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，難

道我們就要沈淪在罪中嗎？我們詮釋聖經要很小心。教會擁抱世人、擁抱罪人，

我們坦白教會對同志瞭解不夠。神愛世人，同志也是上帝喜悅的人。

◎陳挹芬姊妹（長老教會青年）

我現在懷孕27週，我只知道按照聖經，我要接納孩子，她是上帝的創造。我

只是一個母親，上帝透過我和我的先生把她帶到世界，按照聖靈的引導，要怎樣

接納她、教導她，讓她能夠接納自己，讓她能夠尊重別人。如果今天有人反對同

志婚姻，我不知道要怎樣要跟孩子說：「你以後要當同性戀可以，但不能結婚，

不能有同性性行為！」小孩子的安全感就是使她知道雙親是相愛的，她在家庭裡

面安全自在長大。如果小孩是同性戀，有天問我：「為何不能跟相愛的人結婚和

發生性行為，那妳為何可以跟爸爸親密？」我要怎樣教導小孩，請告訴我。

◎黃昭弘長老（七星中會台北公舘教會）

若要達到婚姻平權的目標，通過立法的途徑有多種方式。針對修改民法親屬

編，社會仍有很大的疑慮，有人形容如同「火車對撞」。為避免這樣的情況，如

果另立民法專章或訂專法，那是否就無法達成婚姻平權的目的？這是我想請教

尤美女委員的問題。

◎林吟洋牧師 （七星中會濟南教會）

我的教會對同性戀議題的看法從極左到極右都有，無論什麼人，我們教會都

接納。但教會跟外面的社會不一樣，進入教會，就按照信仰的價值觀，例如，有

姊妹想要同居、婚前性行為，我都用信仰來勸她不要，她要不要遵守，則是她的

選擇。從信仰體驗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」。以一個社會公民的角度，我不

會將信仰強加在社會上所有人，但最近關於同性婚姻的民調，有一半的人反對，

現在不是修民法的好時機。

◎鄭國忠牧師（台北中會台灣公義行動教會）
　

現在修民法親屬編是思考適用於每個家庭，尤其那些躲

在陰暗角落裡面的同志家庭、伴侶、孩子，一樣納稅，

卻沒有正常的生活，平等的權利，活在恐懼當

中。如果長老教會要堅持對婚姻的某些看法，

可以制定「長老教會婚姻法」，大家就聖經、信

仰用更多時間來談，但是，如果一開始就說「同性

戀是罪」，那就根本沒有對話空間了。每次研討

會出現這樣的言論，都對同志造成很大的傷害。

對於極少數的同志弟兄姊妹，不能任憑他們排

拒和隔絕於上帝恩典之外。教會要牧養同志，

不是要同志改變，反而我們自己要改變來接納。

  

◎許健仁牧師（台北中會華興教會牧師）

對於同性戀：第一，我認為，同性性傾向不是同性戀；第二，我認為「同性戀

的定義是男人與男人用肛門從事性行為」在此範圍才是同性戀，其他只是伴侶；

第三，同性性行為以我的信仰來說是不健康、不衛生的「逆性」行為。第四，婚

姻不是為同性設計。因此，修改民法來維護同性婚姻是不適當的，最多只能另立

專法。在人類歷史和自然界，異性之間的性行為才是正常的。

◎盧悅文姊妹 （七星中會東門教會會友）

哥林多前書 13 章 13 節「信心、盼望，和愛這三樣是永存的，而其中最重要的

是愛。」我的新約聖經老師告訴我，看聖經很重要的是要看聖經的社會文化脈

絡，而不是只看字面。作為一個在研究所碩士班研究性別平等的我，支持性別

平等教育。過去很多青少年認識性別、慾望是透過 A 片。現在有性別平等教育，

可以讓學生正確認識性別、情慾等，而不是從 A 片等管道來獲得。

◎黃春生牧師 （七星中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）

加爾文說「只有認識人，才能真正認識上帝；只有　

　認識上帝，才能真正認識人」。多年前，有個面對

性別困擾的高中男生來找我，他只對男性有性的慾

望，在社會氛圍裡，他感到很難過，我在輔導陪伴的

過程中，帶領他瞭解與接納自己的本性，我告訴他「這

不是你的問題，這是上帝的創造」。兩年前有則新聞，

台中有對夫妻無法懷孕生子，丈夫的 DNA 基因性

別是 XX 呈現陰性，但他的生理性別是男性。當社

會上有這樣的人存在時，我只能承認，我們對人

的認識實在太有限了，求上帝幫助我們。

◎吳亦辰弟兄 （七星中會和平教會）

今天談民法規範的婚姻，是世俗的，不是神聖的，更不是為特定宗教服務的，

憲法明訂不分種族、黨派，要清楚辨別民法是針對基督徒，還是要適用所有的

人。如果基督徒喜歡立專法，那麼就來訂立「基督教神聖婚姻法」，依照聖經規

範，第一條：一男一女、第二條：一夫一妻、一生一世，如果離婚就逐出教會、

第三條：要生養眾多，遍布地面，所以不孕症、老人、頂客族不能結婚、第四

條：婚前守貞，如果有婚前性行為、自慰，不能進入婚姻，如果要照這套制度，

大家是否接受。有個人就不符合標準，因他就是代理孕母生出來，他是耶穌。座

談會有與談人以「乾掉的水不是水」來反對同性婚姻，我要提出「乾掉的水還是

水」，水只是從H2O變成氣態，同性婚姻、異性婚姻就是以各自的型態並存，以

不同的樣態出現，看不見不代表它不存在。

◎妞妞 （長老教會青年陣線成員）

我本身就是「大部分無法改變的同志」。自長老教會青年陣線參與同志遊行以

來，很多朋友主動問「哪裡有對同志友善的教會？」我曾經為了找不到對同志友

善的教會而流眼淚，我很想去一般的教會，無法想像，現在什麼時代了，我們還

要「地下教會」，還要偷偷摸摸聚會。那些定同志罪的牧師，把同志趕得遠離教

會，很多同志在教會外面流浪。我告訴父母「我是同志」，我的父母接納我，但

又有多少教會真的能夠接納同志，對同志友善呢？

◎呂崇正牧師（新竹中會啟信教會）

我認識有同性戀者改變，同性戀是否要改變是價值選

擇，不能絕對說「同性性傾向不能改變」。在同運

中，常看到很多不堪入目的標語，當極端主張出

現，就是提醒要小心一點。我讀大學時，沒

人敢反對共產主義，如果否定共

產主義就被說是「資本主義的走

狗」，跟我們現在對反對同婚、反

同的人貼標籤一樣。我不認同2004

年長老教會對同性議題的研究報告，就是因為對反對的人貼上保守、反動的標

籤，當共產主義闖大禍，才知道是錯了，要注意同性婚姻通過，很可能導致「通

姦除罪化」。請問：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嗎？從歐洲的例子，同性婚姻是否為基

本人權還是答案未定的議題，主張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，這是錯誤的。

時間：2016 年 12 月 31 日　地點：七星中會濟南教會

目的：基於基督信仰、維護婚姻價值、尊重與關懷人權，了解事實，促進對話，舉辦本次座談會，期使本教會牧傳、信徒，

均能秉持彼此尊重的態度，建立良性對話、善意溝通的平台。 


